试验室申报
	业务类型：
	试验室申报

	文件依据：
	《云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预拌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和建筑施工企业材料类试验室管理规定〉的通知》（云建建〔2006〕508号）。

	申报流程：
	1、申请企业先向所在地的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省属企业直接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上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3、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材料进行审查，提出相关审查意见；
4、审查合格，申报企业具备相应资质后，核发《试验室证书》。

	申报材料及注意事项：
	(一）企业申报预拌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和建筑施工企业材料类试验室基本申报材料
1、《试验室证书申报表》一式三份；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试验室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任职文件、学历证书、职称证书、身份证；
4、试验室专职人员、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
5、试验员上岗证、身份证；
6、试验设备的购置发票（含购置清单）、设备检定校准证书；
7、试验相关标准、规范、清单；
8、试验室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及质量控制措施；
9、与生产相适应的模拟试验报告：
混凝土试验室：
a、原材料检验报告；
b、C30~C60之间混凝土设计报告（含调整）；
c、有抗渗要求的混凝土试验报告；
混凝土预制构件试验室：
a、原材料检验报告；
b、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混凝土设计报告（含调整）；
10、设备及场地照片一份（电子版），可以光盘或U盘形式提供。
注：2~9项复印件作为附件单独装订成册，原件送查。
 
（二）审查时提供的资料，应符合下列具体要求：
1、预拌商品混凝土专项试验室
（1）试验室负责人为具有三年以上试验室工作经历的工程师或者高级工程师；有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专职试验人员3人以上，且取得试验员上岗证。
（2）具备相应的试验设备，并应具备水泥软练设备一套；外加剂试验设备；混凝土标准养护室；渗透仪。
（3）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完整的试验资料；相应的试验标准、规范、试验方法。
2、预制构件试验室
（1）试验室负责人为具有三年以上试验室工作经历的工程师或者高级工程师；有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专职试验人员5人以上，且取得试验员上岗证。
（2）具备相应的试验设备，并应具备水泥软练设备一套；混凝土试验设备；混凝土标准养护室；钢筋弯曲机；结构检验设备；预应力测定仪。
（3）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完整的试验资料；相应的试验标准、规范、试验方法。
3、建筑施工企业材料类试验室
（1）试验室负责人为具有三年以上试验室工作经历的工程师或者高级工程师；有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专职试验人员5人以上，且取得试验员上岗证。
（2）具备相应的试验设备，并应具备万能试验机；压力机；水泥软练设备一套；混凝土砂浆试验设备；渗透仪；土工击实、密度等仪器；防水材料试验设备；混凝土、砂浆标准养护室。
（3）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完整的试验资料；相应的试验标准、规范、试验方法。
注：如企业为公路或市政工程资质，应提供相应设备可增加道路用材料试验。

	遗失补办或污损换证：
	（一）遗失补办及污损换证
1、企业出具的证书遗失补办申请（要求法人签字、企业属地的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2、刊登有遗失声明的报刊原件（遗失声明要求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
（二）污损换证
1、企业出具的证书污损换证申请（要求法人签字、企业属地的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2、污损的证书原件。

	受理时间：
	工作日内正常受理

	受理地址：
	德宏州住建局 ，芒市芒罕路32号。

	联系电话：
	0692-2130371


